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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能否抑制雾霾污染？

—兼论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王守坤　王　菲

[江西财经大学　南昌　330013]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也伴随着较为严重的空气污染。当前，空

气污染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基于1999～2018年我国299个地级市面板

数据，采用倍差法证实了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对于空气污染具有抑制作用，同时对于经济高增长也发挥

了积极影响。异质性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抑制雾霾污染水平的效果发生于北方地区、一般地级市

以及与省会城市距离较近的城市样本中。进一步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是通过降低工业土地出让强

度、增加城投债发行次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深化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等途径，降低了雾霾污染水

平。以上结论表明，智慧城市建设作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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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和收入水

平在不断提高，但伴随而来的是众多城市空气污染

持续存在的局面。2013年12月，东中部多个地区空

气质量上升到六级严重污染程度。2018年1月，京

津冀及其周边城市经历了22天雾霾连成片的严重现

象。众所周知，PM2.5会导致城市出现大量雾霾，

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并且还会在污染支出方面带

来经济负担。环保部披露的2020年《中国环境状况

公报》显示，全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只有

59.9%的城市达到污染物浓度标准。继党的十八大

报告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战略布

局的组成部分以来，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污染防治列

为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党的

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要加强污染物协同控制，深入

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攻坚战。此后，各级政府实施

了更为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并将大量财政资金投

入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之中。目前，空气污染防治

已经成为提高我国人民群众幸福感的重要内容。

若要更有效地缓解PM2.5雾霾问题，进而促进

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入了解雾霾产生

的经济和社会成因。一般而言，雾霾污染与粗放型

经济发展方式、非清洁能源消费比重、产业结构比

例、环境规制强度、城镇化水平等因素紧密相关[1~4]。

通过对已有空气污染相关文献梳理发现，与本文研

究相关的因素是城镇化水平，将两者文献进行归纳

发现，现有文献关于城镇化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三

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城镇化会增加环境污染[4]，二

是城镇化能够有效缓解环境污染水平[5]，三是城镇

化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6]。然而，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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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现有文献讨论不太充分的一个视角是，广受关

注的智慧城市作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新发展模式，

能否对空气污染产生作用。如果该作用存在，其对

雾霾污染的作用是正向还是负向的呢？其中的作用

机制又是如何？更进一步，智慧城市建设是否在对

空气污染产生作用的同时会影响经济增长？基于上

述问题，采用恰当的因果推断实证方法，探析智慧

城市建设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联，是本文关注的

重点。

2003年以来，我国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期，一

方面，城市人口密度攀升、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

城市问题不断凸显；另一方面，随着居民经济水平

的提升，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成为人们的新追求。

传统城市治理模式已经无法解决“城市病”问题，

亟需找到城市运行的新治理模式，因此，智慧城市

建设应运而生。2012年11月，《关于国家智慧城市

建设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出台，开启了我国智慧城

市建设的新篇章；2014年8月，《关于促进智慧城

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发布，为我国智慧城市

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作为现代化城市运行和治理

的新模式，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有效解决城市病问

题，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的推动下，优化城市资源，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提

高人们生活质量。

已有较多学者对智慧城市的内涵与特征作出了

清晰界定。例如，辜胜阻等认为智慧城市是将信息

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深度融合，依赖于创新驱动、

贯穿绿色发展理念、提供更加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的

城市结构和发展模式[7]。张小娟等认为在新一代通

信技术支持下，智慧城市管理是摒弃突击式、运动

式的落后管理模式，且向多主体参与、标准化、信

息化管理高级发展阶段转变的城市 [8 ]；许钊等指

出，通过将“数据”作为城市发展主要驱动力，智

慧城可以利用先进通信技术推动城市运行智能化和

可持续发展，革新城市生产、生活方式，优化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居民获得感也会因城市运行效率的

提升而大幅提高[9]。

综合现有文献，本文认为智慧城市是通过信息

和通信技术连接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以创新和高

效方式应用和实施城市管理，从而可以更智能地改

善城市生活质量。智慧城市将信息和通信技术融入

日常治理，旨在实现效率、改善公共服务、增加市

民的舒适度和福利。智慧城市与传统城市最大的不

同是智能化。智慧城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城市

系统进行智能化升级，实现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智能

化、协同化、融合化和高效化。相比传统城市，智

慧城市具有更加高效、便捷、智能的特点，能够为

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生活和服务。智慧城市具有如

下特征：（1）全方位应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智慧

城市可以将先进的信息技术吸收到城市服务管理各

个业务领域，并将所产生的数据信息作为支撑城市

管理运营的核心要素。（2）地方政府和其他社会

主体密切联系。智慧城市的管理者并非只限于地方

政府，各类社会主体均参与到其治理过程，从而形

成多元化的协同治理模式。（3）智慧城市之间可

以互联互通。智能城市将通信网络、互联网、传感

器和识别结合起来，可以进行跨地域沟通，从而实

现城市之间高效的互联互通，最终可以更大规模地

实现市场分工。

当前，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发

展方向。我国学者对于智慧城市的研究也在逐步升

华。在定性研究方面，辜胜阻、王敏和辜胜阻等指

出，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在基

础设施建设中促进了信息集成与共享[7, 10]。胡丽、

陈友福从规划设计、开发建设、运营维护等不同阶

段，分析了智慧城市建设的风险[11]。张丙宣、周涛

则认为智慧城市的治理需要实行整体性治理，让社

会机制发挥基础作用[12]。在定量分析方面，学者主

要围绕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经济效果进行研究。赵

建军、贾鑫晶基于双重差分模型，从产业结构合理

化和高级化两个角度，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以技

术创新、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作为机制推动了产业

结构升级[13]。郑景丽等基于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智

慧城市通过推动科技创新、产业集聚和基础设施建

设来提高人才资本水平[14]。袁航、朱承亮、张龙鹏

等和何凌云、马青山则发现，智慧城市能促进了城

市创新水平[15~17]。杜建国等和赵蔡晶、吴柏钧基于

面板数据，利用非合意产出的SBM效率评价模型来

计算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试

点对城市绿色发展有正向影响[18~19]。周小敏、李连

友和王颖、周健军通过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智

慧城市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20~21]。

本文利用1999～2018年我国299个地级市面板

数据，采用倍差法研究得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

了城市雾霾污染。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我国南北不

同地区，北方智慧城市建设减污效果更显著；对于

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一般地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

能够更显著的抑制雾霾污染。同时，与省会城市相

距越近，智慧城市建设的减污效果也就越明显。进

一步，智慧城市建设是以降低工业土地出让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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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城投债发行次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以及深化

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等途径作为作用机制，最终达

到了抑制雾霾污染水平的效果。当然，在可以实现

抑制雾霾污染水平的同时，智慧城市建设还实现了

以夜间灯光数据所表示的经济增长。

石大千等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以废水和废气排

放量来衡量城市污染，发现智慧城市建设会显著降

低城市污染，且降幅可达到9%~24%[22]。这为本文

考察智慧城市建设是否会影响PM2 .5雾霾污染问

题，提供了文献基础和启发。本文创新点在于：第

一，由于石大千等废气污染只涉及二氧化硫污染

物，并未涉及雾霾污染，故而本文是该文所涉及城

市废气污染物范围的拓展。第二，在研究视角层

面，本文通过地方政府层面工业土地出让强度、城

投债发行的行为，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以及居民行

为层面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通过重视多层次的实

证分析判断，考察智慧城市建设在空气污染层面的

作用机制。第三，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智慧城市建

设试点对于以夜间灯光数据衡量的经济增长的影

响。由此，研究视角就被拓展到了我国政府如何实

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目标“双赢”的层面上来。

此外，本文多角度的异质性分析，相比于已有文献

也提供了更强的稳健性。

 一、理论假说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

然而，空气污染却仍然是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PM2.5经常性排放超标会影响正常的社会经济运行

秩序。为了处理当前城市发展的难题，提高城市发

展质量，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开始

实施。建设智慧城市是否会对雾霾污染产生抑制性

作用，尤其是能否实现空气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双重

收益，是值得研究探讨的主题。智慧城市建设作为

宏观层面影响城市发展全局的措施，是影响各类空

气污染水平的因素，会促使本文所关注的工业土地

出让、城投债发行次数、技术创新以及普惠金融数

字化等方面发生变化，最终实现抑制雾霾污染水平

的效果。实际上，上述作用机制可以归纳为“地方

政府—企业—居民”框架，其中，工业土地出让、

城投债发行次数属于地方政府行为，技术创新属于

企业行为，而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则属于社会行为。

因此，本文从地方政府层面的污染行业土地出让和

城投债发行次数、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行为，以及

居民行为层面的普惠金融数字化这三个层面出发，

探究智慧城市建设对于雾霾污染所发挥的抑制作

用。具体逻辑如下。

在地方政府行为层面，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

降低工业土地出让强度抑制雾霾污染。土地是人们

赖以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基础，土地资源配

置是建设智慧城市的重要一环。如果土地资源过多

地向污染行业倾斜，显然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并阻

碍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转变[23~24]。然而，在缺乏

环境治理目标约束的招商引资模式下，企业在生产

过程中将会排放较多的污染物，造成空气污染。反

之，如果地方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目标的约束下，

依托智能化的土地空间规划技术，整合土地资源，

提高配置效率，对有限的土地及空间资源进行科学

合理的安排和利用，在此过程中不断减少工业土地

用于污染行业的数量，实际上，这也相当于减少了

土地资源错配，压缩了污染企业粗放式生产总体规

模，进而可以降低辖区内的污染排放量。作为佐

证，王守坤和王菲基于我国2002～2016年271个地

级市面板数据，发现了增加土地出让强度确实会导

致PM2.5年均值增加[25]。

与此同时，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增加城投债

发行次数抑制雾霾污染。地方政府建设智慧城市，

需要投入新型基础设施，这就离不开合适有效的资

金来源。城投债发行是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资

金来源[26]。有了城投债发行筹集建设资金，配合地

方绿色信贷政策，地方政府就可以减少通过不断降

低环境保护门槛来吸引企业进入辖区的内在激励。

在智慧城市建设所给予的宽松融资政策背景下，城

投债发行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提高财政透明度，

使政府能够将大量生产资源流向信息网络基础设施

和智能设备建设中[27]，从而将城市的物流、交通、

社区进行联通互动，实现城市智能化升级，提高信

息传播速度，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此外，地方政

府还可以利用城投债的发行结构进行产业升级和迭

代，使得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现有文献中，张欣怡

基于1998～2011年省级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

GMM估计方法同样发现，政府发行城投债能够显

著降低地区环境污染[28]。

在企业技术创新层面，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

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抑制雾霾污染。相对于传统城市

发展模式，在智慧城市建设背景下，许多新型基础

设施得以建设，相关参与企业会加快技术创新、研

发和应用的进程。宋德勇等根据国际专利分类绿色

清单整理了地级市层面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利用

双重差分模型估计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对于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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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技术创新具有“量质齐升”的促进效应[29]。环境

友好型技术快速进步，使得企业借助于循环经济或

节约能源投入量的方式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利

润空间。而利润增加，又会不断激励企业研发更先

进的技术和产品，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同

时，Chen等也表明充分利用这些清洁化新技术能够

升级改造传统污染工业，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

利用率，从而降低污染气体排放量[30]。

在居民行为层面，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提高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抑制雾霾污染。随着我国互

联网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金融逐步渗透到社

会经济生活中。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大数据、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创新运用，逐步提升了

智慧金融数字化水平。利用数字技术可以提高普惠

金融服务覆盖面和精准度，降低经济主体获取信息

的成本，从而提高城市运转效率，降低城市能源负

荷强度，达到降低雾霾排放量的目的[31]。此外，金

融数字化也改变了传统交易模式，以支付宝、微信

支付为代表的各种数字金融产品正在逐步取代纸币

交易方式，其使用方式简单便捷，为居民生活带来

了极大便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出行概率，也节

约了居民的交通成本[32]。这种低能耗、低成本的交

易方式也能够有效降低城市污染。现有研究发现，

金融科技创新往往可以抑制环境污染的加剧[33]。郑

万腾等同样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数字金

融发展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治理功效，且其机制

主要涉及社会经济发展、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和提高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等方面[34]。

综上分析，我们提出本文所要检验的理论假

说：智慧城市建设能够降低辖区雾霾污染水平，尤

其是通过降低工业土地出让强度、增加城投债发行

次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以及深化普惠金融数字化

程度等方式来抑制雾霾污染。如果以上假说成立，

一个自然的逻辑延伸则是，智慧城市建设在抑制雾

霾污染水平的同时也会推动辖区的经济增长。

 二、模型设置

本文采用我国1999～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

基于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实证

分析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对雾霾污染以及经济增长的

影响。由于分别是在2012、2013、2014年分三批公

布了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本文计量模型属于多期

（Time-varying）倍差法模型。具体地，本文通过

双向固定效应框架来实现双重差分估计，并采用随

样本城市和年度变化的处理变量scity，来代替标准

倍差法模型中的交互项，回归模型设置如下：

lnPM2.5it = α+βscityit +γXit +µi+λt +εit (1)

其中，lnPM2.5为因变量，即地级市PM2.5对数

值，其中i代表地级市编号，t代表年份。基于哥伦

比亚大学全球PM2.5卫星影像栅格初始数据，运用

ArcGIS软件，将我国各地级市行政区域矢量图结合

后进行栅格提取，就能够得到城市PM2.5年均浓度

数据。在回归中，本文对该变量进行了对数值处

理。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卫星数据监测过程会受到

气象因素的一定影响，但是其更容易被遥感技术观

测，不易自然沉降，更具客观性且覆盖区域更广，

故而能够全貌性地对地区PM2.5浓度予以反映。基

于卫星影像的污染数据，也可以相当程度上避免人

为干扰造成的不准确问题[2, 35]。目前文献已经广泛

采用哥伦比亚大学PM2.5卫星监测污染数据[36~42]。

回归模型（1）中，scity为核心自变量，反映

某个城市i在t年是否是智慧城市建设试点。2012年，

我国住建部颁发了正式文件即《关于开展国家智慧

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这标志着我国智慧城

市建设的开始。接下来，住建部又分别发布《关于

公布2013年度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名单的通知》

《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2014年试点申报工作的通

知》等相关文件，揭晓了第二、第三批智慧城市建

设试点名单。由于本文数据层级界定在地级市，故

而我们将住建部公布的试点名单中的非地级市去

除，得到了第一批34个、第二批42个、第三批

29个，即总体共有105个处理组的样本数据①。在政

策冲击不是发生于同一时间点的多期DID中，每个

城市下标包括i和t两个维度的变化，也即传统倍差

法回归方程设置中的交互项将合并为一个核心自变

量。该变量的赋值规则是，当样本城市是智慧试点

城市并且处于政策实施的当年及之后年份，定义为

1，否则为0。scity的影响系数估计值β是本文重点

关注的影响系数，它代表了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对城

市PM2.5的净影响。依据第二部分的理论假说，β应
该为显著的负值。

X为控制变量集。为了提高对于核心自变量的

估计精度，回归模型中还需要控制其他可能影响雾

霾污染水平的因素，包括（1）城市化（lnurb）。

我国快速进行城镇化进程中的副产品之一是空气污

染，城镇地区也是发生空气污染的主阵地。参考林

伯强、刘畅的方法，采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的对数值来衡量城市化[43]。（2）产业结构（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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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占比越大，雾霾污染可能也越严重，本文

参照姚鹏、牛靖的做法采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总

从业人员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44]。（3）人口规

模（lnpopulation）。采用年末总人口对数值表示，

此项指标用以控制人口数量因素对雾霾污染水平的

影响。（4）科技创新程度（lnscient）。参考李军

林等用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数衡量地区

创新服务人才程度[45]，该指标能够较好代表城市科

技创新成效。基于此，本文采用科研综合技术服务

业从业人员对数值表示科技创新程度，该项指标值

越大，对雾霾污染水平的抑制效果也越大。（5）交

通基础设施（lninfrast）。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机

动车保有量存在着较大的关联，本文使用年末实有

铺装道路面积对数值衡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6）气候因素（climate）。气候对雾霾污染水平

的影响较大，风速越大，雾霾也就越少，本文采用

地区平均风速来控制对雾霾污染水平的影响。以上

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

域经济统计年鉴》。

μi代表地级市固定效应。由于城市本身不可观

测的异质性特征也是影响雾霾污染水平的重要因

素，故需要采用城市固定效应控制个体差异化特征

对于因变量的影响；λt代表年度固定效应，用以控

制不随个体而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影响；εit为随机

干扰项。值得提前指出的是，后文进行作用机制识

别时，还涉及了以下变量：（1）土地出让于污染

行业的强度（land）。该变量是一个比值变量，其

分子是城市当年所有出让于工业污染行业的地块占

全部工业出让地块的比例，分母是工业用地出让数

量占该城市当年所有出让地块的比例。严重污染行

业界定遵循国务院《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中的

说明②。地块出让数据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网③，该

网站提供了全国土地市场微观交易数据。对于每一

笔土地交易，公布了地块编号、项目地址、土地用

途、行业分类、开工时间等相关信息。由此，我们

采用爬虫技术获取了开工时间位于本文样本时间段

的用地出让信息，这其中比较重要的信息是工业用

地出让所指向的行业门类。然后，可以汇总计算得

到土地出让于污染行业的强度。（2）城投债发行

次数（fxns）。数据来源于曹婧等公布的2006～2015
年城投债基础数据库[46]。（3）技术创新（lninno）。

采用人均专利对数值来衡量，数据取自《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4）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digitization）。

该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

服集团共同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报

告。除虚拟变量外，表1对本文所涉及的经济变量

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

 （一）基准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本文利用倍差法研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对地级

市雾霾污染水平的影响，依据模型(1)进行回归分

析得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在始终包括地

级市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的前提下，表2第1列
是没有加入控制变量时的估计结果，第2列是添加

控制变量时的估计结果。表2前两列结果清晰地表

明，智慧城市建设会对雾霾污染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即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显著的抑制雾霾污染，降

幅约为2%。考虑到边远地区智慧城市建设较为困

难，且建设试点数目较少的特殊性，本文删除了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

夏回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5个自治区的城

市样本来检验上述倍差法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回归

结果如表2第3列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回归结果保

持一致。

倍差法是评估政策效果时常用的一种因果识别

计量策略。采用该计量分析方法有一个最重要的适

用性前提是：研究所涉及的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

策实施之前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即两组样本随

时间推移的变化趋势相同，或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总体而言，平行趋势检验相当于进行反事实测试，

即将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的实施时间主观地在时间层

面提前若干时期。由于反事实状态下智慧城市建设

并未实际开始，由此而构建的反事实核心自变量系

数应该是不显著的。依据文献通常的做法，我们采

用事件分析研究框架进行平行趋势假设检验，构建

如下回归模型：

lnPM2.5it = α+

4∑
k⩾−4

βkDk
it +γXit +µi+λt +εit (2)

其中Dk是针对核心自变量scity每年取值所设置

的0~1虚拟变量，并将实施智慧城市政策试点的当

年将k标记为0，实施当年向前追溯的第k年，标记

为–k。同时，实施当年向后追溯的第k年直接记录

为k本身，这等价于将核心自变量的作用进行动态

化分解。本文以实施智慧城市政策的2012年为基准

期，设定智慧城市建设的前4年以及后4年。为了避

免共线性的影响，将政策实施前两年的虚拟变量，

也就是-2期删除。由于反事实状态下智慧城市建设

并未真正开始，由此而构建的假想情况下，核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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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估计系数βk应该是不显著的。在加入与模型

(1)相同控制变量的设定下，基于模型(2)的平行趋

势测试结果如图1所示。图1中每个估计系数值上下

两端的竖线表示其置信区间，且不同自变量的估计

系数之间采用虚线加以连接。从图1可知，智慧城

市建设试点之前的估计系数基本满足无法拒绝其为

0的t统计量原假设，此时平行趋势假设成立。这也

说明智慧城市建设试点这一政策在实施之前，各城

市PM2.5污染水平没有系统性差异，从而适合采用

倍差法来评估其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自智慧城市

试点政策执行之后的第4期开始，其对于雾霾污染

的抑制作用不再显著。

进一步，考虑到影响地级市空气污染的因素众

多，这就要求我们回答回归模型是否遗漏了与核心

自变量相关的不可观测遗漏因素，以避免内生性偏

误问题。如果核心自变量本身确实混杂了其他遗漏

因素，则核心自变量就不能单纯地被认为是仅衡量

了智慧城市建设的作用。这里参照文献[47~49]做
法，进行安慰剂测试（Placebo Test）。该方法的操

作过程是随机生成“假想”的智慧城市建设试点，

依此构造“假想”核心自变量之后进行多次回归，

然后考察多个“假想”核心自变量估计系数的密度

分布特征。为了增加稳健性和有效性，这里进行1 000
次安慰剂测试。如果确实存在干扰本文基本结论成

立的不可观测遗漏因素，那么，通过1 000次随机化

方法重复产生“假想”核心自变量的过程，应该会

有很大概率捕捉到那些遗漏干扰因素，进而使得在

1 000个“假想”核心自变量估计系数的密度分布图

中，会以一个较大概率包含真实核心自变量系数；

反之，如果发现真实核心自变量系数独立于1 000次
“假想”核心自变量系数密度分布之外，则我们可

以排除回归模型存在遗漏干扰因素的可能性。

安慰剂测试结果如图2所示④。图2中黑色部分

是“假想”核心自变量系数的取值概率密度分布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M2.5对数值（lnPM2.5） 5 038 3.399 0 0.537 0 0.715 5 4.509 3
城市化对数值（lnurb） 4 948 –0.680 4 0.726 9 –2.610 4 1.279 3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Industry） 5 573 41.960 9 15.490 5 0 .590 0 84.650 0
年末总人口对数值（lnpopulation） 5 583 5.814 5 0 .713 7 –3.218 9 9.314 6

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对数值（lnscient） 5 280 8.117 9 1.114 6 4.605 2 12.706 9
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面积对数值（lninfrast） 4 989 14.894 6 1.417 1 10.816 5 18.240 7

平均风速（climate） 5 628 2.154 3 0.561 7 0.739 0 4.866 7
土地出让于污染行业的强度（land） 3 590 0.041 2 0.035 2 0.000 3 0.424 6

城投债发行次数（fxns） 2 682 3.815 8 2.612 4 0 10
人均专利数对数值（lninno） 5 500 0.070 9 1.684 5 –4.517 3 5.727 2

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digitization） 2 263 191.373 6 80.831 6 2.700 0 581.230 0
夜间灯光亮度（light） 5 334 2.253 9 3.276 7 0.010 0 40.068 2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rate） 4 968 11.275 1 4.696 6 –39.800 0 37.690 0

注：作者依据样本数据计算。

 

表 2    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对雾霾污染水平的作用
 

变量
(1)

lnPM2.5

(2)
lnPM2.5

(3)
lnPM2.5

scity –0.019 5**(–2.15) –0.021 3**(–2.48) –0.022 7**(–2.52)
lnurb — –0.042 0***(–5.79) –0.055 5***(–7.14)

Industry — –0.000 2(–0.62) –0.000 0(–0.02)
lnpopulation — –0.013 9(–1.11) –0.016 0(–1.28)

lnscient — –0.012 9**(–2.13) –0.024 4***(–3.80)
lninfrast — –0.010 7*(–1.67) –0.013 3*(–1.94)
climate — –0.051 1***(–5.47) –0.081 5***(–8.33)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数 5 038 4 549 4 063
Within-R2 0.585 5 0.527 3 0.546 7

注：系数估计值后的*、**、***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统一保留小数点后4位；括号里面的数值为根据聚类到地级市层面的稳健标

准误计算的t值，并统一保留小数点后2位，后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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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可以看出1 000个“假想”核心自变量系数基本

服从均值为0的正态分布，这是因为随机生成的

“假想”智慧城市建设事件冲击，是基于随机化过

程进行的，并不会真实地对空气污染产生作用效

应。作为对比，标准正态分布曲线以图2中的虚线

加以表示。图2左侧黑色竖线标注的是表2第2列真

实核心自变量系数即–0.021 3的位置。由图2可知，

真实核心自变量系数独立于“假想”核心自变量系

数分布之外，这意味着真实核心自变量系数几乎不

可能来自于一些不可观测遗漏因素的作用。因此，

我们可以排除存在遗漏变量偏误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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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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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慰剂测试结果
 

 （二）异质性分析

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为了考察本文基本结

论的适用性和丰富程度，本小节分别基于我国南北

地区、城市行政级别以及距离省会城市远近等三个

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具体如下。

首先是基于南北差异的异质性。由于自然资

源、经济结构以及冬季取暖方式差异等因素的影

响，我国南北地区各城市的雾霾污染水平可能存在

结构性差异。众所周知，北方煤、石油、铁矿石等

矿物质资源丰富，因而逐步演变成以挖矿、冶炼、

机械制造等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再加上我国南

北地区冬季取暖方式的差异，智慧城市建设在南北

地区对于雾霾污染就可能产生不同性质的影响。这

里以秦岭–淮河作为南北地区的分界线，将整体样

本分为南方和北方城市两部分，估计结果如表3前
两列所示。可以发现，在南方地区，智慧城市建设

试点对于雾霾污染水平的作用虽然为负却不显著；

而在北方地区，智慧城市建设能显著的抑制雾霾污

染，且系数绝对值较大。究其原因可能在于，智慧

城市建设在北方地区的推进可以更大程度上升级改

造传统重工业，优化产业结构，减少空气污染物的

排放量。

其次是基于城市行政级别的异质性。我国城市

级别行政体系可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准副省

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和一般地级市等五大等级，不

同行政级别城市的行政面积、财政权限、产业结

构、人口规模等方面均存在不同。这也意味着，城

市行政级别不同，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

资源禀赋也会有所不同。比如，一线城市在资金、

技术、人才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而中小规模城

市则可能在政策执行和资源调配方面更为灵活。同

时，不同级别的城市在环保政策的执行力度上也会

有差异。显然，这些因素也都会深刻地影响城市雾

霾排放量。鉴于除一般地级市外，其他级别城市样

本数较少，故而本文将整体样本划分为一般地级市

和非一般地级市两大类，分组研究智慧城市建设试

点对雾霾污染水平的作用效果。估计结果如表4后
两列所示，可以发现，一般地级市样本中，智慧城

市建设能够显著抑制雾霾污染，而行政级别高于一

般地级市的城市样本中，核心自变量系数为负却不

显著。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城市行政级

别越高，或者其地位越重要，其空气污染形成的因

素越复杂，从而无法有效捕捉智慧城市建设这一因

素的污染治理作用。此外，江艇等研究发现城市行

政级别越高，则会导致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制造业

内部的资源错配程度越严重[50]。这些因素一定程度

上也会对冲智慧城市的积极作用。

再次是基于距离省会城市远近的异质性。由于

省会城市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相对优

势，其往往会吸引优质经济发展要素，甚至也影响

着省内各个城市的资源分配模式。因此，地级市距

离省会城市的远近不同，其能够分享的各种资源、

技术和人才溢出效应也会存在差异。根据地级市与

其省会城市的距离分布情况，以120千米作为间

距，恰好可以采用分位点分割方法将整体样本分为

三组，分别是距离在120千米以内、120~240千米以

第 1 期 智慧城市建设能否抑制雾霾污染？—兼论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69 ·



及大于240千米。这样，三组子样本比例也分别为

30%、40%、30%，基本实现了子样本数均衡。估

计结果见表4，从表4可知，当城市距离省会120千
米范围之内时，智慧城市建设能够在10%显著性水

平上抑制雾霾污染；当距离省会120~240千米时，

雾霾污染水平的抑制效果更显著，达到了5%。当

距离在240千米以上时，核心自变量估计系数同样

也为负却不再显著。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

于，当城市距离省会城市越近，省会优势资源集聚

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会强化智慧城市建设的污染抑制

效应。

 四、机制验证及拓展分析

 （一）机制验证

从上文倍差法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虽然存在不

同角度下的异质性，但是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抑制雾

霾污染水平的作用是客观而稳健地存在的。本文第

二部分理论假说已经指出，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通过

降低工业土地出让强度、增加城投债发行次数、促

进企业技术创新以及深化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等途

径来抑制雾霾污染。按照此思路，本小节分别验证

上述逻辑是否成立。与模型(1)设置相一致，这里

通过将因变量置换为上述机制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如下：

midit = α+βscityit+γXit +µi+λt +εit (3)

其中，mid依次为土地出让于污染行业的强度

（land）、城投债发行次数（fxns）、技术创新

（lninno）以及普惠金融数字化（digitization）等四

个变量。模型(3)中，如果核心自变量系数β显著，

则说明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对机制变量会产生影响，

进而这些机制变量在本文第二部分所阐述的理论逻

辑中达到了降低雾霾污染的效果。表5为机制检验

回归结果，其第1列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试点降低

了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于污染行业的强度。此时核

心自变量系数显著性水平是5.6%。现实中，地方政

府很可能是在具备了智慧城市建设试点身份之后，
 

表 3    基于南北地区与城市行政级别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南北方地区 城市行政级别

南方城市

lnPM2.5

北方城市

lnPM2.5

一般地级市

lnPM2.5

非一般地级市

lnPM2.5

scity –0.005 1(–0.49) –0.049 3***(–4.19) –0.024 8***(–2.62) –0.030 1(–1.47)
lnurb 0.000 9(0.11) –0.070 7***(–6.59) –0.052 7***(–6.32) 0.074 0***(2.66)

Industry 0.000 5(1.40) 0.000 3(0.77) 0.000 1(0.26) –0.001 6**(–2.15)
lnpopulation 0.015 7(1.25) –0.048 8**(–2.13) –0.007 1(–0.53) –0.019 0(–0.47)

lnscient 0.013 9*(1.82) –0.023 9***(–2.99) –0.005 7(–0.90) –0.090 0***(–3.94)
lninfrast 0.001 5(0.19) –0.014 7*(–1.65) –0.010 3(–1.55) –0.017 0(–0.75)
climate –0.038 7***(–3.40) –0.039 3***(–2.81) –0.057 4***(–5.42) –0.021 2(–1.09)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 394 2 155 3 772 777
Within-R2 0.592 1 0.638 8 0.518 1 0.607 8

注：同表2。

 

表 4    与省会城市之间的距离检验结果
 

变量
120千米以内

lnPM2.5

120~240千米

lnPM2.5

大于240千米

lnPM2.5

scity –0.027 2*(–1.95) –0.025 3**(–1.96) –0.009 1(–0.48)
lnurb –0.012 8(–0.95) –0.056 9***(–4.79) –0.059 4***(–4.29)

Industry –0.000 8*(–1.78) 0.000 2(0.50) 0.000 1(0.10)
lnpopulation 0.012 0(0.62) –0.015 5(–0.89) –0.063 6*(–1.67)

lnscient –0.019 8*(–1.73) –0.010 3(–1.11) –0.008 6(–0.77)
lninfrast 0.011 9(0.99) –0.011 3(–1.17) –0.031 1**(–2.52)
climate –0.038 3**(–2.42) –0.073 2***(–5.36) –0.024 5(–1.17)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数 1 393 1866 1 290
Within-R2 0.578 0 0.574 8 0.439 3

注：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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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更加重视环境治理问题，并相应地降低了将工

业用地出让于严重污染行业的内在倾向。

表5第2列显示，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对城投债发

行次数的影响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显

然，智慧城市建设所附带的各类优惠支持政策，会

激励政府增加发行城投债次数。在地方政府可以通

过发行城投债解决融资约束的前提下，其通过放松

污染治理标准等方式招商引资的压力就会减轻，从

而最终有益于减少PM2.5排放。表5第3列显示核心

自变量scity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为正，且系数恰好

在5%的水平显著。表5第4列中，智慧城市建设与

普惠金融数字化的回归系数为正，实际显著性水平

为9.3%。当然，许钊等已经运用2011～2018年
28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证实了数字金融可以通过

创业效应、创新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等三大机制来

抑制环境污染[51]。

 （二）拓展分析

经济增长一直是我国追求的目标。雾霾污染本

身会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作用，不属于增长的应

有内涵[52]。智慧城市建设是通过四个机制途径来抑

制雾霾污染，鉴于这些发生机制均属于促进经济增

长的有益因素，那么，一个自然的猜想是，智慧城

市建设可以在降低雾霾污染的同时获得经济增长。

为了验证该猜想，本文采用夜间灯光亮度（light）
来衡量地级市经济增长，这与众多文献一致[1, 53~54]。

回归模型如下：

lightit = α+βscityit +γXit +µi+λt +εit (4)

其中，夜间灯光亮度数据来自美国国家地球物

理数据中心⑤，并按照李松林、刘修岩的做法[55]，

对灯光数据进行了校正，然后使用ArcGIS软件提取

所需样本行政区划范围内所有栅格的灯光亮度后再

将其加总⑥。依据模型 ( 4 )得到的回归结果如

表6所示，由表6第1列可知，智慧城市建设提升了

地级市夜间灯光亮度。此时核心自变量系数显著性

水平的实际值是5.4%。基于稳健性考虑，这里还进

一步考察了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率（rate）作用，如表6第2列所示。可以发现智慧

城市建设的影响系数仍然为正，且显著性有所增

强，达到了1%。总体而言，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抑

制了雾霾污染，而且也实现了地区经济增长。
 
 

表 6    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夜间灯光亮度(light)
(2)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rate)
scity 0.163 9**(1.93) 0.591 4***(2.57)
lnurb –0.669 9***(–9.18) 2.159 1***(10.95)

Industry 0.003 9(1.28) 0.019 4***(2.39)
lnpopulation 0.361 7***(2.83) 0.044 3(0.13)

lnscient 0.214 6***(3.40) 0.198 5(1.16)
lninfrast 0.389 6***(5.85) –0.603 7***(-3.30)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数 4 375 4 328
Within-R2 0.367 3 0.451 0

注：同表2。
 

 五、结论与建议

作为新的城市发展模式，智慧城市为当前地方

政府解决我国雾霾污染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方向。

本文基于1999～2018年我国299个地级市面板数

据，利用倍差法评估了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对雾霾污

染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抑
 

表 5    智慧城市对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land
(2)

fxns
(3)

lninno
(4)

digitization

scity –1.333 5*(–1.92) 0.068 7***(2.96) 0.055 7**(1.98) 4.112 5*(1.68)

lnurb 0.819 8(1.04) –0.015 3(–0.67) 0.208 8***(8.82) –15.188 0(–0.69)

Industry –0.005 7(–0.16) 0.003 4***(2.84) 0.009 9***(10.33) –0.245 9*(–1.70)

lnpopulation 1.200 5(1.18) –0.004 1(–0.13) –0.870 8***(–21.07) –1.757 4(–0.63)

lnscient –0.327 7(–0.50) 0.004 3(0.20) 0.093 5***(4.70) 1.281 4(0.50)

lninfrast –0.053 7(–0.07) –0.029 3(–1.28) 0.102 7***(4.89) 2.482 9(0.83)

climate 1.233 7(1.05) 0.075 4**(2.02) –0.103 5***(–3.37) 4.914 0(1.03)

地级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度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 942 2 593 4 604 1 666

Within-R2 0.059 5 0.012 2 0.869 4 0.921 9

注：同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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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城市雾霾污染，且本文多角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

该作用主要发生于北方地区、一般地级市以及距离

省会城市较近的地级市样本中，相比于已有文献也

提供了更强的稳健性。本文的机制分析结果也表

明，智慧城市建设是通过政府层面的降低工业土地

出让强度、增加城投债发行次数，企业层面的促进

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居民行为层面的深化普惠金融数

字化程度的途径，来降低了雾霾污染。同时，本文

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在通过上述因素抑制了雾霾

污染水平，还实现了经济增长。这为我国政府实现

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目标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如智慧城市建设顶层

设计不强、区域发展不平衡、智慧城市发展生态未

形成等。因此，基于本文研究结果和我国目前智慧

城市的发展状况，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有利于解决我国当前

因雾霾污染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问题，而且还可以

更好地兼顾经济增长。因此，政府应该继续深入加

强地区智慧城市建设试点政策的实施工作，优化智

慧城市顶层设计，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智慧城市

规划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不断提高城市智能化治理

水平，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第二，需要加快北方地区产业结构转型，优先

大力发展新兴智慧产业，利用智慧城市建设所带来

的红利，增强城市竞争力，缩小南北城市发展差

距；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还需要逐渐弱化城市行政级

别，减少对高行政级别城市的资源“偏袒”，通过

不断优化行政级别高的城市和一般地级市的功能布

局，推动一般地级市承接高行政级别的部分功能，

以此来增加对一般地级市的支持。同时，地方政府

还应加大扶持距离省会城市较远的地区，不断完善

不发达城市的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好因地区

距离差异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象，从而缩小

地区之间空气污染治理效果的差距。

第三，降低工业土地出让于污染行业的强度、

增加城投债发行次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以及深化

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等因素都是城市减污和经济增

长的有效支持力量。对于工业土地出让，地方政府

应该合理地制定供地计划，严格按照工业用地定额

指标来执行。尤其对于城投债，要因地制宜防范和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根据本文结论，智慧城市

建设能够通过增加城投债发行次数降低雾霾污染，

但长期会导致地方政府对城投债过度依赖，因此，

一方面，应设置好地方政府债务的安全底线，严格

把控好安全底线，并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预警和偿还

机制。另一方面，还可加强对绿色债券发行的监

管，增加绿色信贷产品的类型，从而使得地方政府

有充足的财政资金去加快城市智能化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城市数字化水平。因此，借助于智慧城市

建设，可以更好地加强这些有益因素发挥作用的广

度和深度，进而有助于降低城市雾霾污染，实现我

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迅速

提升。

 注释

① 直辖市较高的行政级别，其对应着与普通地级市完

全不同的资源配置权限，故删除了4个直辖市。当智慧城市

建设名单中仅将地级市内的某个县或者区、镇作为试点

时，则将该样本剔除。

② 包含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皮革

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

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

物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11个行业。

③ 该网站官方网址是：https://www.landchina.com/。

④ 值得说明的是，Chetty et al.（2009）论文中报告的

是“假想”核心自变量系数的累积分布图。为了更加直观

地展示“假想”核心自变量系数的分布特征，与沈坤荣和

金刚（2018）一致，本文报告了其概率密度图。

⑤ 这一数据记录的是20:30到22:00的夜间人造灯光亮度

图像，每一栅格灯光亮度的取值范围是0~63。亮度数值越

高代表灯光反射越强。

⑥ 考虑到夜间灯光加总数值太大会使得核心自变量系

数估计值不美观，这里在维持该变量原本数据分布特征的

基础上，将其进行了除以10 000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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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y Curb the Haze Pollution?
—On Its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WANG Shou-kun   WANG Fei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achiev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ith  serious  air  pollution.  Air  pollu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99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1998  to  2018,  this  paper  uses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o  prove  that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can
reduce  the  air  pollution  represented  by  PM2.5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represented  by  night-light  data.
And heterogeneity research shows that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is more effective in reducing the haze pollution in
the north of China, general city and samples of cities that are close to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Further study show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has  reduced  the  level  of  smog  by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epening the digitaliza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bond issues and reducing the intensity of
industrial  land  sales.  The  above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mproving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hieving rapid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construction of smart city; haze pollution; economic growth; difference-in-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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